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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讯（记者何锬坡 通讯
员杨小江）近 日 ，一 名 男 子 在
酒 吧 喝 酒 之 后 醉 驾 被 交 警 查
处。

8 月 29 日 ，拱 北 交 警 大 队
在前山立交桥附近巡逻。李警
官发现一辆白色丰田小车停在
前山立交桥一层掉头口处，许
久都没有动静。于是走上前查
看情况。

透 过 车 窗 ，李 警 官 看 到 一
黑 衣 男 子 竟 趴 在 方 向 盘 上 睡
大 觉 。 李 警 官 拍 了 拍 车 窗 将
男子唤醒，男子抬起头呆呆地
看着窗外的交警，慢慢摇下了
车窗。男子双眼布满血丝，脸
色泛红，一股浓郁的酒精味惹
得 李 警 官 眉 头 紧 锁 。 李 警 官
让男子下车吹气，可男子并不
配 合 ，反 复 吹 了 4、5 次 都 没 吹
成功，李警官只好通知附近执

勤的同事过来协助处理。
可 男 子 依 旧 不 买 账 ，大 呼

自 己 没 喝 酒 没 开 车 。 满 身 酒
气 却 还 为 自 己 找 借 口 的 人 交
警见多了，直接告诉男子这一
路 都 有 监 控 视 频 。 一 听 到 监
控 ，男 子 一 下 子 就 蔫 了 ，只 好
乖乖配合吹气，结果数值直接
破百，远超醉驾标准。

据 调 查 ，男 子 姓 叶 ，江 门
人。8 月 28 日晚 10 点半左右，
叶某驾车从江门来到珠海，打
算 去 澳 门 游 玩 。 可 到 了 拱 北
口岸才发现签证已经过期，澳
门是去不成了。就开车到南屏
某酒吧喝酒，直到凌晨三点多，
叶某才打算开车回家。但行驶
到前山立交桥路段时，叶某抵
不 住 困 意 ，眼 皮 开 始 打 架 ，于
是干脆把车停在掉头口，呼呼
大睡。

男子喝醉酒后开车回江门

途中不敌醉意 停车桥底大睡

本报讯（记者康振华）为
严厉打击食品、保健食品欺
诈和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
为, 切实维护消费者健康安
全和合法权益，8 月 28 日上
午，高栏港区食安办组织该
区卫生监督、市场监管、公
安、海关等食品保健食品欺
诈和虚假宣传整治工作领导
小组成员单位对辖区食品、
保健食品经营单位开展了联
合执法检查，查扣可疑食品

2批次。
本次联合执法行动，共

出动检查人员 12 人次，出动
车辆 4 台次，检查食品保健
食品经营单位 4 家。通过检
查，发现问题 2 处，查扣可疑
食品 2 批次。主要检查是否
存 在 无 证 经 营 或 超 范 围 经
营 食 品 保 健 食 品 等 违 法 违
规经营行为；是否建立并落
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；是否
存 在 疾 病 预 防 和 治疗功能

等虚假宣传行为等。
本 次 检 查 在 检 查 的 同

时，执法人员也现场做好普
法宣传和科普教育工作，在
保 健 食 品 经 营 场 所 张 贴 保
健食品标志、消费提示、高
栏 港 经 济 区 食 品 保 健 食 品
诚 信 经 营 承 诺 三 字 经 等 内
容，告知经营者要依法依规
经营，提醒现场的老年消费
者要理性消费，严防消费陷
阱。

高栏港区食安办组织开展联合执法检查

严厉打击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

本报讯（记者宋爱华）要开
学了，上学 的 路 上 安 全 吗 ？ 8
月 31 日，梅华街道南虹社区举
办青少年安全教育活动，为社
区 的 孩 子 们 上 了 一 堂 交 通 安
全课。

为加强社区青少年和异地
务工人员子女的安全意识，让
孩子们在开学后安全上学，南
虹 社 区 举 办 了 这 次 活 动 。 社
工 首 先 询 问 了 孩 子 们 上 学 出
行 的 方 式 ，80% 以 上 的 孩 子 选
择了公交出行，而且大部分是
独 自 一 人 坐 公 交 上 学 。 那 么
在 坐 公 交 上 学 的 路 上 会 有 什
么 样 的 安 全 隐 患 呢 ？“ 有 的 小
朋友过马路不走斑马线。”“红
灯时有人还过马路，我不知道
要 不 要 一 起 过 。”针 对 孩 子 们

的问题，社工讲解了各种交通
规 则 ，然 后 强 调 必 须 严 格 遵
守，这样才能保护自己。随后
社 工 播 放 了 小 学 生 道 路 交 通
安 全 视 频 ，通 过 视 频 ，让 孩 子
们 学 会 识 别 各 种 道 路 安 全 标
识、懂得辨别各类危险的马路
行 为 ，如 不 能 横 跨 马 路 、不 能
在马路上嬉戏打闹……

“开学前为孩子们敲响道路
安全警钟很有必要，毕竟孩子们
年纪小，难免有时会因为贪玩导
致安全隐患。”南虹社区有关负
责人表示。家长们更是为这样
的活动点赞，一位外来务工人员
感激地说：“平时我们忙着做生
意，都没时间管孩子，社区为孩
子们上安全课，真是做了一件大
好事。”

南虹社区

开展道路安全教育活动

孩子们认真听交通安全课。 南虹社区供图

珠海中院经审理认为，
本 案 的 争 议 焦 点 在 于 没 有
经 过 业 主 同 意 多 次 转 租 房
屋的，租金和违约金应该由
谁支付，以及支付给谁。

法院认为，按照合同法
的规定，合同只对签订合同
的当事人有法律效力，转租
人曾某良与承租人廖某辉签
订的转租合同、转租人廖某
辉与承租人李某根签订的转
租合同，都没有业主李某良
的 签 字 ，与 李 某 良 没 有 关
系。业主李某良与承租人廖
某辉、李某根没有订立口头
或书面合同，不能直接要求
廖某辉或李某根支付租金。
尽管曾某良已经将商铺转租

给廖某辉，但业主李某良与
作为承租人的曾某良之间的
租赁合同仍然有效，李某良
仍然有权要求曾某良支付租
金和违约金。

法院认为，虽然曾某良
与 廖 某 辉 之 间 签 订 的 转 租
合同约定“廖某辉同意代替
曾 某 良 向 李 某 良 履 行 该 租
赁合同”，但是因为这个约
定 没 有 经 过 业 主 李 某 良 同
意，所以对李某良不产生法
律 效 力 。 即 使 李 某 良 同 意
了这个约定，也仅仅表示李
某 良 可 以 接 受 由 廖 某 辉 替
曾某良支付租金等费用，而
曾 某 良 依 然 是 与 业 主 李 某
良 之 间 的 租 赁 合 同 的 债 务

人。按照合同法的规定，廖
某辉不交租金的话，李某良
还 是 可 以 要 求 曾 某 良 承 担
违约责任的。

法院认为，就算曾某良
与廖某辉在转租合同中约定
将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廖某
辉，由于曾某良与廖某辉签
订的转租合同上没有业主李
某良签字，而且李某良始终
没有表示同意曾某良退出租
赁关系、免除曾某良的义务，
债务仍然没有转移，曾某良
仍然有支付租金的义务。

珠 海 中 院 经 依 法 审 理
后，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
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驳回
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没有经过业主同意多次转租商铺

谁该交房租？
2016年，金湾区的曾某良收到了来自法院的

传票，从此陷入了近两年的诉讼纠纷当中。他万万
没想到这场官司的起因竟然是五年前已经转租出去
的商铺。

文/本报记者 许晖

原来，2007 年曾某良租
了业主李某良的商铺，经营起
宾馆生意。2011年，曾某良将
宾馆转租给廖某辉，两人签订
合同约定由廖某辉向业主李
某良交房租和水电费等费用。

2013 年 ，因 为 生 意 不
好，廖某辉把宾馆转租给李
某根，并签订合同约定由李
某根向业主李某良交房租和
水电费等费用。

本来一切风平浪静，可

是从 2014 年 10 月开始，业主
李 某 良 就 再 没 有 收 到 房
租 。 经 过 多 次 协 商 都 没 有
结果，李某良向金湾区人民
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曾某良
支付欠缴的租金和违约金。

一审判决曾某良应向李
某良支付自 2014 年 10 月以
来的租金以及违约金。曾某
良不服一审判决，上诉至珠
海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曾某良认为，他将商铺
转租给廖某辉后，廖某辉又将
商铺转租给李某根，这个事情
业主李某良是知道而且同意
的，因此曾某良不再是这个商

铺的承租人，李某良不应该
要他支付房租和违约金。李
某良否认曾某良的说法，表
示自己不知道商铺两次被转
租的情况，而且也没有同意。

一审判决

二审判决

本案承办法官曾艺能提
醒，日常生活中类似的情况
常有发生，为避免各方的权
利义务纠缠不清，转租的时
候 最 好 由 房 东 直 接 与 后 来
的 承 租 人 重 新 订 立 新 的 合

同 。 如 果 由 转 租 人 与 后 来
的承租人签订合同，那么应
该 在 转 租 合 同 中 写 明 把 转
租 人 与 房 东 的 租 赁 合 同 权
利 义 务 转 让 给后来的承租
人，并让房东在转租合同上

签名，以书面的方式确保房
东 知 道 而 且 同 意 权 利 义 务
转让。沟通往来、谈好的事
情 尽 量 用 书 面 方 式 确 定 下
来并签名，以便发生争议的
时候有据可循。

转租时最好由房东重新订立合同

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

法官提醒

原租户向业主支付租金及违约金

原租户多次转租商秿 业主两年没收到租金


